《青岛市标准化试点项目促进办法（试行）》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传播标准化理念，推广标准化经验，推动全社会运用标准化方式组织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发挥标准对促进转型升级、引领创新驱动的技术支撑作用，促进标准化试点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等有关规定和省市场监管局有关文件，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标准化试点是指在特定领域运用标准化原理和方法，通过建立科学合理适用的标准体系，实现对区域或组织标准化管理模式的创新，推动标准实施、收集标准需求和推广标准化经验，提升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或生态效益的标准化实践活动。
第三条  标准化试点建设遵循公开征集、自愿申报、因地制宜、先行先试、动态管理、注重实效的原则，注重发挥基层首创精神，着力开展建设促进，着重加强经验交流，避免增加基层负担。
第四条  标准化试点领域包括农业、工业、服务业以及社会事业等，与我市“10+1”创新型产业体系、十大现代服务业、“4+4+2”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相对接，特别是高新技术、绿色低碳、人工智能等方面。标准化试点项目类别和名称按照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等有关部门和省市场监管局有关试点项目管理的文件规定（以下称“上级文件规定”）。
第五条  本市标准化试点项目按照层级分为国家级、省级、市级。国家级试点项目按照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有关规定进行，省级试点项目按照省市场监管局有关规定进行，市级试点项目按照本办法进行。区（市）市场监管局可参照本办法设立区（市）级试点项目。
第六条  国家级、省级、市级标准化试点项目，应形成梯次递进的层次。申报上一级试点项目的，原则上应是通过下一级试点评估的项目。

第七条  标准化试点项目建设完成后，按照有关规定可以申请标准化扶持资金。鼓励试点项目承担单位多渠道筹措项目建设资金，多方联合开展标准信息技术研究，建立标准化工作长效机制，对工作成果和经验进行宣传推广，树立行业标杆。

 职责分工

第八条  市市场监管局负责市级标准化试点项目的组织发动、项目立项、指导推动、总结评估、监督等。按照上级文件规定要求，推荐国家级、省级试点项目，指导项目建设，宣传推广项目建设经验等。
第九条  区（市）市场监管局按照上级文件和本办法的规定，组织推荐国家级、省级和市级试点项目，指导项目建设，宣传推广项目建设经验等。
第三章  项目建设

第十条  标准化试点项目申报单位的资质条件，应具备上级文件规定和市市场监管局的有关申报指南或通知要求。
第十一条  标准化试点项目申报单位应按照规定填写试点申报材料，向区（市）市场监管局提出申请。市市场监管局审核通过的市级标准化试点申请项目，发文公布承担单位和试点名称予以立项，纳入年度市级标准化试点项目进行建设。
第十二条  试点项目承担单位应按照上级文件规定，围绕申报材料提出的试点内容开展工作。主要通过分析工作需求、梳理适用标准、建立标准体系、补充制定标准、标准实施应用、持续改进标准等相关标准化活动，推动标准有效实施、探索发现标准需求和总结推广标准化经验等。
第十三条  市级标准化试点项目试点周期为2-3年。试点项目建设期内，承担单位每年应于11月底向市市场监管局报送经区（市）市场监管局审核后的年度工作总结。试点项目建设完成后，承担单位应对照试点申报材料和有关自评表要求开展自我评价并形成自评报告，经区（市）市场监管局审核后提交市市场监管局。试点项目建设期满后，无正当理由未提交自评总结报告的，视同项目终止。

第十四条  市市场监管局组织对自评总结报告进行评估审核，分区（市）、分领域筛选典型案例，对于具备显著的创新引领和推广价值的试点项目，通过发文公布、现场经验交流会等适当形式进行宣传推广，持续扩大试点项目的影响力。

第十五条  试点项目承担单位在创建期间出现违法违规，发生重大质量、安全、生态环境等事故，或者受到通报批评、行政处罚，以及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承担单位应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告，提出处理意见。 
第十六条  国家级、省级试点项目的申报、建设、总结自评、宣传推广等工作，按照上级文件规定相关要求执行。市、区（市）市场监管局做好相关工作。
 监督管理

第十七条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严格遵守为基层减负严格要求，不得组织督导、考核验收，切实避免增加基层负担。

第十八条  从事标准化试点工作的相关单位和个人，对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负有保密义务。
第十九条  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公开受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反映标准化试点存在的问题，对收到的举报、投诉、意见和建议，依法予以处理。
 附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市市场监管局负责解释。本办法与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省市场监管局等规定不符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2026年x月xx日起试行,有效期至2028年x月xx日。



